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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外國籍產婦身分疑義案件時，未能立即到場確認

，另接獲通知訪查非本國籍新生兒出生通報案件，又

已超過1週以上的時間，產婦早已離開醫院不知去向

；另部分逃逸外籍勞工因擔憂身分曝光而未於醫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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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政府持續開放外籍勞工來臺，在臺外籍勞工

人數迄今已達60萬餘人，女性外籍勞工在臺

期間懷孕因擔憂遭不當解雇，或有未辦理新

生兒通報，致其兒童在臺期間所受待遇，與

聯合國兒童權利國際公約所定基本權利之保

障未盡相符；又104年3月媒體報導「移工兒

童悲歌」引致行政院前院長毛治國關切，責

成所屬研擬改進措施並予妥處。究目前各權

責機關處理情形為何？是否符合憲法、兩公

約暨其解釋與相關人權公約及現行法令之基

本標準？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隨著全球化浪潮、區域經濟崛起，跨國性的人口移

動已成為不可抵擋的趨勢，我國也不例外，同樣出現人

口遷移的潮流。依據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我國外僑居

留人數從民國(下同)81年的4萬4,441人，逐年增加至105

年已達67萬1,375人。我國在這波國際移民遷移浪潮中，

最明顯即是外籍勞工的引進。依據勞動部的統計，外籍

勞工人數從81年的1萬5,924人，逐年增加至105年的62

萬4,768人，相當可觀。但隨著外籍勞工人數持續攀升，

每年逃逸的外籍勞工人數也不斷增加，依據內政部移民

署的統計，截至105年12月底，行蹤不明的外籍勞工人數

累計已達24萬3,526人，其中女性為14萬9,112人，占六成

；縱使部分行蹤不明外籍勞工經查處後遣返出境，目前

仍有5萬3,734人在臺行蹤不明。 

而女性外籍勞工在臺期間若懷孕生子，衍生非本國

籍兒童及少年(下稱非本國籍兒少)在臺期間所受待遇，

與聯合國兒童權利國際公約所定基本權利保障未盡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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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題；又104年3月媒體報導「移工兒童悲歌」引致行

政院前院長毛治國關切，雖責成所屬研擬改進措施並予

妥處，但各權責機關處理情形為何？是否符合相關人權

公約及現行法令的基本標準？本院因而立案調查。  

案經2次調閱內政部、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勞

動部、臺北市政府相關卷證資料1，並於105年8月16日及

9月22日辦理2場諮詢會議，邀請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

會福利基金會湯靜蓮執行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張晉芬研究員、中央警察大學國境學系柯雨瑞教授、社

團法人台灣關愛之家協會(下稱關愛之家)楊婕妤秘書長

、台北清真寺馬良棣長老、財團法人報導者文化基金會(

下稱報導者)簡永達記者及陳貞樺記者、天主教聖方濟育

帅院鄭偉銘社工員等提供意見。 

最後本案於同年10月3日詢問內政部邱昌嶽常務次

長、移民署何榮村署長、戶政司張琬宜司長、衛福部社

會及家庭署(下稱社家署)簡慧娟署長、國民健康署(下稱

國健署)王英偉署長、外交部條約法律司丁樂群司長、法

務部法律事務司鍾瑞蘭司長、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簡燕

子副廳長、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黃清高副局長暨相關主管

人員，再參酌衛福部、外交部及內政部於本院詢問後所

補充的書面說明資料，以及蒐集相關統計資料，已調查

完畢，列述調查意見如下： 

一、女性外籍勞工因逃逸或遭遣返等因素，致在臺所生育

的子女面臨生父不詳、生母失聯，成為外國籍、無國

籍或國籍未定的兒少，並於辦理戶籍登記、歸化、居

留或出養時皆遭遇重重阻礙，成為社會中黑戶隱形人

                   
1
 前述機關函復文號如下：(1)內政部105年5月2日內授移字第1050961779號函、105年8月22日內

授移字第1050963227號函；(2)衛福部105年4月20日部授家字第1050600357號函、105年8月15

日部授家字第1050600839號函、105年9月2日部授家字第1050600914號函；(3)勞動部105年4月1

日勞動發管字第1050503662號函、105年8月9日勞動發管字第1050509519號函；(4)臺北市政府

105年4月1日府社兒少字第10511338300號函、105年7月27日府社兒少字第1051334470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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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影響兒少的生存及發展；這類兒少即使透過專

案方式取得居留證，並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獲得相關保障，但皆只是暫時性措施，無助於未

來發展，一旦年滿18歲或20歲，不具有兒少身分時，

便失去保護傘；隨著逃逸外勞人數日益增加，問題更

加嚴重，行政院必頇正視這類兒少的基本人權，特別

考量這類兒少所面臨的處境，督促所屬各部會共同積

極研謀解決對策，以落實相關國際人權公約對於兒少

基本權利的保障。 

(一)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的前言明確揭示：兒童因身心尚

未成熟，有權享有特別的照顧及協助，包括適當的

法律保護；且國家對於生活在極端困難情況的兒

童，需要給予特別的考量。該公約第1條規定所有未

滿18歲之人皆屬公約所保障的「兒童」2，涵蓋範圍

為國家境內的「每個兒童」3。該公約第2條、第3

條及第6條及第7條也指出，國家應尊重公約所揭櫫

的權利，應確保每一位兒童均享有這些基本權利，

不因兒童、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國籍」或「出生」

的不同而有所歧視；所有關係兒童的事務，無論是

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

的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兒童自

出生起即應有取得「國籍」的權利
4
，國家並應盡最

大可能確保兒童的生存及發展。再據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第24條規定，所有兒童有權享受家庭、

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分給予的必需保護措施，

不因種族、或出生而受歧視，所有兒童有取得國籍

                   
2
 兒童權利公約並未另就兒童及少年為年齡的區分。針對部分國家國內法有區分 (我國即是如

此 )，兒童權利委員會曾指出，不論兒童或少年，只要未滿18歲，一律皆應獲得公約的保障。 
3
 衛福部社家署「兒童權利公約逐條要義」。  

4
 依據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解釋，該條文並非要求締約國確保所有於其國內出生的兒童均取

得該國國籍，但締約國應透過如國際合作等各種方式，確保兒童出生時即享有特定國家的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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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利。另據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也

規定，所有兒童應有特種措施予以保護與協助，不

得因出生或其他關係而受任何歧視。前述國際人權

公約皆已具有國內法律的效力5，我國自應遵守。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下稱兒少權法 )第5

條第1項也明確揭示：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處理

兒少相關事務時，應以兒少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同法第22條並

規定：主管機關應會同戶政、移民主管機關協助未

辦理戶籍登記、無國籍或未取得居留、定居許可之

兒少依法辦理有關戶籍登記、歸化、居留或定居等

相關事項；前項兒少於戶籍登記完成前或未取得居

留、定居許可前，其社會福利服務、醫療照顧、尌

學權益等事項，應依法予以保障。同法第111條並規

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該法委託安置之兒

少，年滿18歲，經評估無法返家或自立生活者，得

繼續安置至年滿20歲；其已尌讀大專校院者，得安

置至畢業為止。 

(三)按我國國籍法對於國籍的認定採「屬人主義」原則

，出生於我國的兒少，若生父不詳、生母為外國人

時，該兒少被認定外國籍，無法取得我國國籍6；因

此，我國對於女性外籍勞工在臺所生育的子女，認

定為外國人(即非本國籍兒少)。查內政部為落實新

生兒戶籍管理，依據戶籍法第6條規定辦理出生登記

，訂定「出生資料網路通報作業要點」，依據前開要

                   
5
 我國分別於98年4月22日公布並自98年12月10日施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103年6月4日公布並於同年11月20日施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

法」。  
6
 依據國籍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籍：一、出生時父或母

為中華民國國民。二、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三、出生於

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四、歸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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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現行對於非本國籍兒少出生通報資料的處理程

序如下(參閱圖1)： 

1、內政部透過網路傳輸方式取得由衛福部國健署

傳輸的新生兒出生通報資料後，若父母均為外國

籍、或母為外國籍而父不詳的新生兒出生通報資

料，以資料交換方式，由移民署取回資料。  

2、內政部移民署取回上述資料後，依「外來人口在

臺所生新生兒註記標準作業流程」辦理出生註記

，並列管追蹤至該新生兒取得相關停居留身分或

出境止。 

 

 

圖1、新生兒出生資料網路通報作業流程 

 

 

 

 

 

 

 

 

 

 

 

 

(四)合法居留的女性外籍勞工在臺生育的子女，可依入出

國及移民法第26條規定7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居留，

                   
7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規定，在我國出生之外國人，出生時其父或母持有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

久居留證，應於事實發生之翌日起30日內，向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 

醫療院所將新生兒出生資料 

通報至衛福部國健署

內政部(戶政司)透過網路傳輸方
式，取得衛福部國健署傳輸的出
生通報資料後，進行比對。 

若具中華民國國籍的新
生兒出生通報資料，傳

至戶政事務所。 

父母均為外國籍、或母為
外國籍而父不詳的新生
兒出生通報資料，由內政
部移民署取回資料進行
出生註記及追蹤列管。 

回傳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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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子女經許可後取得外僑居留證，得在臺合法居留。

惟查部分非本國籍兒少無法申辦居留的原因包括：1

、逃逸外籍勞工在臺生育子女；2、生父為我國人，

但尚未辦理認領；3、生父不詳，生母為外國人且自

行生產或以假身分至醫院生產；4、生父不詳，生母

為外國人且在臺行方不明或已離境。依據內政部移民

署統計資料，96年至100年接獲非本國籍新生兒通報

計有3,003人，至105年8月31日止已達6,681人，4年多

來增加3千餘人，帄均每年增加7百餘人。此外，該部

移民署對於6,681名非本國籍新生兒，已完成訪查

6,659人，其中屬於「無外僑居留證，已持外國護照

或旅行文件出境者」、「已至戶政機關辦理出生登記且

設籍者」、「不符外僑居留證申請資格，已申辦出國手

續者」、「生父為國人，已辦妥認領手續者」、「行方不

明外勞在臺生子，業經專勤隊訪查後註記者」、「生育

子女時，生母係以假身分供通報，經查去向不明者」

、「逾期停、居留外僑在臺生子，業經專勤隊註記者

」，計有3,690人，占非本國籍新生兒總人數之比率達

55.41％，實有賴內政部建立相關處理模式以妥善解

決這類新生兒的身分居留問題。 

追蹤訪查結果 人數 

已辦理外僑居留證者。 2,679人 

駐臺外交人員子女，免申辦外僑居留證者。 127人 

生父或生母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已辦妥入本國籍手續者。 50人 

96年至101年期間已轉換為取得身分證國人或臺灣地區

無戶籍國民者。 
21人 

出生後死亡者。 29人 

無外僑居留證，已持外國護照或旅行文件出境者。 868人 

已至戶政機關辦理出生登記且設籍者。 1,664人 

不符外僑居留證申請資格，已申辦出國手續者。 139人 

生父為國人，已辦妥認領手續者。 5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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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訪查結果 人數 

行方不明外勞在臺生子，業經專勤隊訪查後註記者。 398人 

生育子女時，生母係以假身分供通報，經查去向不明者。 61人 

逾期停、居留外僑在臺生子，業經專勤隊註記者。 24人 

其他(含「父母已有居留證，但新生兒尚未申請，且原因不明

2人」、「外籍配偶(含行方不明)在臺生子，業經專勤隊查訪

註記者17人」、「新生兒安置處所不明者計44人」)。 

63人 

總計 6,659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 

(五)內政部對於各類非本國籍兒少身分居留問題樣態的

處理措施及已獲解決人數統計如下： 

1、生母及生父均無可考：這類個案依據國籍法第2

條第1項第3款規定，屬於我國國籍。 

2、生父為我國人、生母為外國人：我國人持「生母

的原屬國單身證明」及「DNA親子鑑定」，向戶

政機關辦理認領手續。 

3、生父為外國人或不詳、生母為外國人：這類個案

可依據國籍法第4條第1項規定8，申請歸化取得我

國國籍。 

4、生父不詳，生母為外國人並已出境或遭遣返出

國：這類個案經我國人收養後，可依據國籍法第

4條第2項9申請歸化取得我國國籍。  

5、前述各類非本國籍兒少已獲解決人數統計如下： 

                   
8
 依據105年12月21日修正前的國籍法第3條第1項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

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得申請歸化：(1)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

留之事實繼續5年以上。(2)年滿20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3)品行端正，無

犯罪紀錄。(4)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5)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

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現行仍大致維持以上的規定。同法第4條第1項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

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同法第4條第1項規定，具備前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要件，於中

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81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

得申請歸化：(1)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2)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國民。(3)為中華民國國民

之養子女。(4)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現行規定為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 
9
 依據國籍法第4條第2項規定，未成年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其父、母或養父母現為中華民國國

民者，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雖未滿3年且未具備前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第5款要件，亦

得申請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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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生母及生
父均無可
考者 

(備註1) 

生父為我
國人、生母
為外國人 

(備註2) 

生父為外
國人或不
詳、生母為
外國人 

生父不詳，生
母為外國人
並已出境或
遭遣返出國 

100年 13 - 2 0 

101年 18 - 3 0 

102年 12 - 10 1 

103年 7 192 9 0 

104年 8 203 3 0 

105年截至
9月30日 

4 139 7 0 

合計 62 534 34 1 

備註： 

1. 內政部未尌國籍法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情形進行統計

作業，故本表數據是以「無依兒童」辦理出生登記的資料

進行統計。  

2. 103年2月5日戶役政資訊新系統上線前的認領登記申請書

中生母資訊只記錄姓名，未有統號資訊，無法比對生母國

籍，因此，內政部僅能統計新系統上線後的認領案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六)內政部對於非本國籍兒少所遭遇的各類身分居留問

題，雖已建立前述相關處理方式。惟查： 

1、104年間關愛之家提送11名非本國籍兒童，尚有5

名個案身分居留迄未獲得有效解決：  

（1）行政院前副秘書長徐中雄於104年間訪視關愛

之家於臺北市10附設一處婦帅容留場所，為解決

非本國籍兒童的身分權益問題，關愛之家將11

名外籍勞工在臺所生的未成年子女名冊提供內

政部移民署處理11。104年10月27日行政院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召開會議，針對「關

愛之家所安置逃逸外籍勞工子女之權益問

                   
10
 關愛之家於92年9月27日經內政部以台內社字第0920046049號函許可設立在案。  

11
 有關關愛之家為何僅提供11名個案送請協處一節，依據內政部函復表示：依臺北市政府社

會局的訪查資料顯示，關愛之家並未提供所有安置非本國籍兒童名冊，似擬藉由提供11名

非本國籍兒童資料，以瞭解政府初步解決方案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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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決議略以：請衛福部社家署邀集內政部移

民署召開會議，尌父、母親行方不明以致國籍

無法確認的兒童，研擬相關對策，協助收出養

等相關事宜。衛福部社家署依據上述決議於104

年11月26日函請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先行處理。 

（2）案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於104年12月9日至關

愛之家進行訪談，當時11名個案概況如下： 

〈1〉國籍：以印尼籍10名為最多，餘1名為越南籍。 

〈2〉性別：以男童居多，計9人。 

〈3〉年齡：6人年滿2歲，3人年滿3歲，餘2人未

知確切年齡。 

（3）目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已協助3名個案於105年

11月1日完成戶籍登記，另有3名個案的生父(或

生母)仍在臺工作，也經社會局完成訪視，並由

移民署列管中；其餘5名個案因生父不詳，又礙

於生母為外國籍且已出境或在臺行方不明，致

身分居留問題迄今仍未獲得有效解決。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並表示：我國對於國籍的認定採「

屬人主義」，在我國出生的新生兒是依生母的國

籍進行認定，由於這類兒少未具有我國籍身分

，與我國處理一般無國籍的無依兒少有所相異

，致未能依據「無依兒童及少年安置處理辦法

」(下稱無依兒少處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出養，

有待中央相關機關研商處置作法等語。 

個案及類型 解決途徑或遭遇困難  

1 未有出生證明，且
生父母均不詳，計
有3名個案。 

1、 依國籍法第2條第1項第3款規
定屬我國國籍，臺北市政府社
會局已協助3名個案於105年
11月1日完成戶籍登記。 

2、 後續再向法院聲請由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擔任監護人，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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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及類型 解決途徑或遭遇困難  

理出養事宜，尚無困難。 

2 生父為合法外籍勞
工，或者生父、母
仍在臺，計有3名個
案。 

業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完成訪
視，目前尚無問題。 

3 生父不詳，生母為
外國籍且在臺行
方不明，計有2名
個案。 

後續無法確定法院是否認可臺
北市政府社會局擔任個案的監
護人，並進而辦理出養。  

4 生父不詳，生母為
外國籍且已出境，
計有3名個案。 

無法依據無依兒少處理辦法辦
理出養事宜。 

2、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目前列管 13名非本國籍兒

少，但對於這類「生父不詳、生母為外國籍但行

方不明」的兒少身分居留問題，迄無解決對策： 

截至105年8月31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列管

尚未結案的非本國籍兒少個案計有13人，個案態

樣、處理概況如下，但針對其中「生父不詳、生

母為外國籍但行方不明」的兒少身分居留問題，

礙於現行法規，既無法認定為我國人，後續也無

法辦理出養，迄無解決對策： 

態樣類型 處理概況 遭遇之困難 

1 無出生證明文
件，生父母皆
不詳。 

視為無依兒童，依
國籍法取得我國
國籍。 

目前尚無困難。 

2 生父、母皆為
外國籍，但父
或母一方仍在
臺。 

目前生父 (母 )將
個案交付民間團
體協助照顧。 

這類個案的生母為
非法居留的外籍人
士，為償還來臺仲介
費用，持續在外地打
工，考量生母為扶養
個案、還債且未來尚
頇繳納罰鍰及遣返
機票等費用，社工人
員陷於檢舉違法及
維持個案生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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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類型 處理概況 遭遇之困難 

的兩難困境。 

3 無出生證明文
件，生父不詳
，知悉生母為
外國籍但行方
不明。 

請相關單位協尋
生母，倘未來仍未
能尋獲，社會局考
量從寬認定個案
為無依兒童，進而
取得我國國籍。 

社會局雖有意從寬
認定個案身分，但此
作法尚未獲得中央
相關機關的認可。 

4 有出生證明文
件，生父不詳
，知悉生母為
外國籍但行方
不明。 

請相關單位協尋
生母，並請移民
主管機關協助核
發 1年效期的專
案居留證。 

因個案出生證明文件
上載明生母的國籍，
即便未來未能尋獲生
母，仍無法依據國籍
法認定為我國人，後
續也無法辦理出養。 

3、各地方政府對於「生父為我國人、生母為外國

籍」、「生父不詳、生母為外國籍但行方不明」等

類型的非本國籍兒少身分認定及辦理出養等事

宜，也皆遭遇困難： 

衛福部為協助及督導各地方政府處理非本國

籍兒少相關權益問題，自102年起每半年調查統

整並列管各地方政府個案通報與處遇情形，且定

期召開個案討論及聯繫會議。該部依據列管情形

，分析非本國籍兒少身分居留的問題態樣、解決

方式及所遭遇的困難如下，其中各地方政府對於

「生父為我國人、生母為外國籍」、「生父不詳、

生母為外國籍但行方不明」等類型的非本國籍兒

少身分認定及辦理出養等事宜，也皆遭遇困難，

迄無解決對策，影響兒少權益。 

態樣類型 解決方式 遭遇之困難 

1 父母身分不明
者。 

依據國籍法及無
依兒少處理辦法取
得我國國國籍，並
辦理收出養。 

無。 

2 生父為我國人 生父可持「生母的 生父雖完成親子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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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類型 解決方式 遭遇之困難 

、生母為外國
籍 

原屬國單身證明」
及「DNA親子鑑定
」，先向戶政機關
辦理認領手續。 

定，但生母另有婚
姻關係或無法取得
單身證明，以致無
法辦理認領，影響
兒少權益。 

3 生父不詳、生
母為外國籍 

生母仍具有監護
權，若欲辦理收出
養，必頇依據涉外
民事法律適用法
第54條規定辦理。 

生母行蹤不明，原
屬國官方又無法提
供認可出養等文
件，均不符原屬國
收養法規，我國人
無法依規定收養這
類個案，影響兒少
權益。 

4、由上可見，內政部對於各類非本國籍兒少的身分

居留問題，雖已建立相關處理方式，惟實務上各

地方政於協助非本國籍兒少辦理戶籍登記、居留

及出養等事項時，仍遭遇障礙。且倘若兒少的國

籍認定遲遲未獲解決，相關處理程序曠日廢時，

隨著兒少年齡逐漸增長，將嚴重影響後續出養成

功的機會。 

(七)再據本院辦理諮詢、調卷及詢問的結果，綜整分析

目前部分非本國籍兒少身分認定仍遭遇之問題及

相關權益保障未盡周全之處： 

1、第1種狀況，生父為我國人、生母為外國籍： 

（1）這類個案依照內政部所建立的處理方式，我國

人可憑著「生母的原屬國單身證明」及「DNA

親子鑑定」，向戶政單位辦理認領手續。 

（2）查法務部曾於103年12月22日函內政部 12略以

：倘外國籍生母與國人生父在臺生育子女後，

生母因受胎期間婚姻狀況證明取得困難或行

                   
12
 法務部103年12月22日法律字第1030351453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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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明，致受理機構經調查後，仍無從確信生

母受胎期間是否與他人有婚姻關係，鑑於戶籍

登記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利的行使，為避免因

未有充足證據確認該子女是否為他人的婚生

子女，進而影響認領要件的判斷，造成身分關

係長期懸而未決，影響該子女的健康保險、醫

療衛生、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等權益，使婚生

推定及認領制度失去原本欲保護子女權益的

美意，因此，這類個案，尌「被認領人頇為非

婚生子女」認領要件的證明標準，宜適度調整

以符實際；換言之，得由行政機關審酌一切情

況，依所得心證認定該項事實 13，於符合認領

的法定要件 (即經審認判斷該子女為非婚生子

女)時，依認領人檢附DNA親緣鑑定確認為生父

的證明資料，准予出生及認領登記；若嗣後有

事實證明經生父認領的子女是他人的婚生子

女時，先前的認領因不符民法第1065條第1項

所定要件而自始、當然、確定無效，則認領登

記是屬有瑕疵的違法行政處分，應依行政程序

法相關規定處理等語。法務部於本院詢問時也

表示：當時該部前述103年12月22日函示是針

對一直無法確定生母的婚姻關係，而在舉證責

任上，採取彈性的作法；在前述函中，該部對

於舉證責任，確實有放寬、彈性的機制等語。  

（3）由上可知，法務部為避免非婚生子女的身分關

係處於長期懸而未決的困境，使婚生推定及認

領制度失去原本欲保護未成年子女權益的美

意，於是對於非婚生子女認領要件的證明標準

                   
13
 例如：由行政機關審酌情形認申請人或第三人關於該外國籍生母受胎期間婚姻狀況之陳述

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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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放寬、彈性作法，倘若行政機關經審酌

一切情況後，得依認領人的DNA親緣鑑定的證

明資料，准予出生及認領登記。惟部分地方政

府基於部分生父不願出面認領，或有部分生母

礙於經濟困難、逃逸外籍勞工身分、在原屬國

已有婚姻或宗教規範等諸多複雜因素，不願出

面處理等，欲依循法務部前述103年12月22日

函示輔導個案以DNA親緣鑑定報告書辦理認

領，卻因未能同時出具生母的單身證明等文件

而遭到拒絕，造成這類兒少明明依據國籍法屬

我國國籍，卻無法獲得我國國籍應有的保障，

影響健康保險、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社會福

利等權益甚鉅。況且內政部也坦言處理這類個

案所遭遇之困難，包括：生母取得原屬國單身

證明有困難；生母為逃逸外勞，擔心身分曝光

即遭遣返並與小孩分離，不願出面處理；辦理

DNA親緣鑑定、生母的單身證明文件、否認親

子之訴等程序耗時，費用又高昂。  

（4）另據本院諮詢結果顯示，部分外籍勞工遭雇主

或我國人性侵害而懷孕，礙於宗教因素無法墮

胎，但產下子女後，若未經我國人辦理認領登

記，這些兒少依據生母的國籍被認定為外國

籍，必頇與生母一同返回原屬國，亟不合理；

且考量部分國家的宗教規範，生母雖遭性侵害

而懷孕，但仍屬未婚生子，母子兩人返國後的

生命安全讓人堪憂。 

（5）據上，在臺出生的兒少國籍確認及居留權益，

是影響各項權益的重要關鍵因素，因此，兒少

權益保障首重身分取得。但部分非本國籍兒少

的生父為本國人，應屬我國國籍，卻礙於生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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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面認領，或礙於外國籍生母無法取得單身

證明或處理婚生否認之訴，而遲遲無法獲得我

國國籍應有的保障，影響兒少權益甚鉅。 

2、第2種狀況，生父不詳、生母為外國籍且在臺行

蹤不明： 

（1）這類個案必頇待尋獲生母後一同遣返原屬國

，但等待時間短則1、2個月，長則5、6年，甚

至有20年之久，始能尋獲生母或生母出面自首

。最後若尋獲生母，此時不論兒少的年齡、能

否適應生母的原屬國，仍然必頇與生母一同被

遣返，並未審慎考慮兒少的最佳利益。 

（2）如前所述，這類個案循內政部所建立的處理方

式，雖可依據國籍法第4條第1項規定申請歸化

取得我國國籍，且近5年來已有34人循此途徑

完成歸化。惟依現行法規，這類個案必頇等到

年滿20歲，並具有相當的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

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等，始能依據前述規定申

請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亟不合理。 

3、第3種狀況，生父不詳，生母為外國籍且已出境： 

（1）如前所述，這類個案依照內政部所建立的處理

方式，雖可經由我國人收養後，依國籍法第4

條第2項規定申請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但5年來

循此途徑由我國人收養並完成歸化我國國籍

者，僅有1件案例。 

（2）再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4條第1項規定，

收養的成立，應依各該收養者及被收養者的本

國法。由於這類非本國籍兒少因生母的國籍而

被認定為外國人，在辦理出養時，頇依各該國

家的法令規範，但生母已離境或遭遣返出國，

原屬國又不承認這類兒少具有該國國籍，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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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協助這類兒少取得國籍，又無法辦理出養

，因此，不論是衛福部、各地方政府及本院諮

詢的民間團體根據實務現況，直指這類個案是

目前最為棘手的樣態。 

（3）再據外交部查復結果，該部針對衛福部社家署

及地方政府社會局(處)函請協尋非本國籍兒少

返回原屬國的生母案件，基於行政協助，皆轉

請所屬各駐外館處盡力協尋生母，惟因資料不

全或失效而無法聯繫，或經聯繫後生母並無意

願來臺處理相關事宜，致相關案件未能有具體

之發展或突破，相關案例如下： 

〈1〉該部為協助嘉義縣政府社會局處理非本國

籍兒童黃○宏的生母來臺辦理該童國籍及

後續照顧事宜，曾由我國駐印尼代表處多次

聯繫黃童的生母，惟其來臺態度消極多變，

且後續據該代表處於105年3月8日函復略以

：依據社會局提供生母的聯繫方式再次聯繫

，惟去函均遭快遞業者以收件人不明、無法

寄送為由退件；另依社會局提供的電話號碼

詴圖連繫生母亦未果(電話為空號)等語。另

該部再應社會局函請協助查詢黃童是否具

有印尼國籍之事，曾於105年8月19日函詢駐

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惟迄未獲得該駐

華機構的回應。 

〈2〉該部為協助衛福部社家署處理非本國籍兒

童張○媛、王○芯案，曾去函請我國駐印尼

代表處協尋生母，惟據該代表處於104年11

月24日函復略以：經據個案生母申請赴臺外

勞簽證申請表上所載的地址電話進行聯繫

，均無回覆，因而無法獲知生母行蹤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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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上可見，外交部駐外館處協尋生母的過程

中屢遭困難，以致社政單位後續也難以協助

這類兒少取得國籍或辦理出養。 

4、內政部為保障前述各類非本國籍兒少得以在臺具

有合法身分，雖已於103年4月15日經召開「研商

解決已與國人育有子女之逾期居停留外來人口身

分及非本國籍新生兒通報相關問題會議」，決議略

以：外來人口在臺所生新生兒若屬無依兒少，不

論其身分為外國人或尚未取得國籍，於等待尋獲

生父母一同返回原屬國或辦理出養中，由該部移

民署協助專案核發效期1年的外僑居留證，並得延

期。但這類兒少一旦年滿18歲或20歲，不具有兒

少身分時，即失去兒少權法第22條的保障，屆時

既無實質國籍身分及合法居留權，也無法升學、

尌業，變成社會中黑戶隱形人，造成社會更大的

問題。顯然前述專案居留方式仍無法澈底解決非

本國籍兒少所面臨的身分居留問題，況且依據內

政部查復結果，目前非本國籍兒少經由前述專案

方式取得效期1年的外僑居留證人數僅有20人。 

5、查105年10月3日本院詢問後，衛福部及內政部為

處理非本國籍兒少所面臨的各項困境，分別於

105年11月1日及11月3日召開跨部會協調會議，

其中針對「生母為外國籍且已出境的兒少國籍認

定問題」(即前述第3種狀況)，雖已有初步解決方

式14，惟後續作業程序與所應備文件，以及當該

兒少經認定為無國籍後若無法順利出養時，應如

                   
14
 105年11月1日會議決議：這類兒少個得依國籍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認定為無國籍者，上述

協尋期限及原屬國否認期限核定計算為3個月。105年11月3日會議決議：生母若為外國籍且

已返回原屬國但又無法尋獲，經外交部洽請生母原屬國政府認定該名兒少有無該國國籍後

，逾3個月未獲回應，該兒少可由內政部戶政司認定為無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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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理，皆有賴內政部進一步研訂具體作法及解

套方式，以供各地方政府據以協助解決這類兒少

的身分居留問題。另外，前述協調會議對於「生

父為本國人、生母為外國籍的非本國籍兒少」及

「生父不詳、生母為外國籍且在臺行蹤不明的非

本國籍兒少」所面臨的國籍認定及居留權益問題

(即前述第1種及第2種狀況)，並未研議具體解套

作法，仍待中央跨部會再行協調研商，以保障這

類兒少身分居留權益。  

6、外交部於本院詢問時也表示：倘若非本國籍兒少

個案無法獲得生母所屬的國籍，對這些兒少後續

安置、保護、教育等層面，均有一定影響，恐有

違兒童權利公約所揭示保護兒童的精神，建議轉

請內政部研議是否以修法或專案方式使個案取

得我國國籍，以維護這類孩童權利等語。  

(八)非本國籍兒少的國籍確認及居留權利牽涉廣泛，涉及

地方政府與部會機關權責的協調統整： 

1、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第7條規定略以，兒童自出生

起即應有取得國籍的權利。但非本國籍兒少的國

籍確認及居留權利，深受生父母的國籍身分、婚

姻狀況及行蹤下落等影響，因此，各地方政府依

據兒少權法第22條規定協助這類兒少辦理國籍

身分的釐清與認定、戶籍登記、歸化或居留等事

項，往往無法立即解決，以致危及兒少權益，各

地方政府社政單位僅能尌這些兒少的福利服務

及醫療照顧等事項提供相關協助，至於認定國籍

身分、申辦戶籍登記、歸化或居留等案件，因非

屬社政專業領域及業務權責，頇由內政部戶政司

及移民署、外交部駐外館處進行認定及協尋交涉

。加上地方政府社政單位協助安置非本國籍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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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月費用2萬元，隨著安置時間愈久、人

數漸增，將排擠我國兒少保護業務的預算經費，

內政部於本院詢問時亦表示：這類孩子頇安置在

機構，每月需要2萬元安置費用，若以419人計算

，1年則需要1億多元15等語。顯見非本國籍兒少

相關權益問題牽涉廣泛，亟待地方政府及中央權

責機關共同協調研商解決。 

2、105年12月23日本院赴行政院巡察時，尌外籍勞工

在臺生育的子女淪為人球問題，提出專案發言，

經內政部葉俊榮部長回應略以：內政部移民署每

年抓到1萬多名逃逸外勞，但每年新增的比這個數

字更多，現在仍有5萬多名逃逸外勞，而第一線所

面臨讓我們很痛心的是懷孕的逃逸外勞等問題；

我國有外籍勞工引進制度協助經濟發展，但制度

背後有很多問題需要檢討，以及制度所衍生的許

多問題，是否能夠處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揭

示子女最佳利益、母與子要能在一起，這都是大

原則，在這個基礎之下，牽涉到衛福部、勞動部

、法務部與內政部；105年11月3日內政部召開1

次中央跨部會協調會議，盡可能提出一些解決方

案；首先，對於這些孩子的4種情境類型，是個很

複雜的情境，反映到我們處理時，當然也是會複

雜；基本原則，對於孩子，我們要能夠依照國際

法、入出國及移民法的精神，儘量提供外僑居留

、無國籍居留，甚至合乎條件狀況之下，雖是屬

人主義，還是要儘量給予國籍，往這個方向來努

                   
15

 內政部是以「自96年1月1日至105年2月29日止該部移民署接獲非本國籍新生兒通報計6,262

人，而截至105年7月31日止已完成訪查6,128人當中，屬『行方不明外勞在臺生子，經專勤

隊訪查後註記者』及『生育子女時，生母以假身分供通報，經查去向不明者。』計有 419

人」，估算1年所需要的安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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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另一方面，對於這些小孩不能不管，尤其他

們又是具非法身分，常面臨不敢尌醫、不能尋求

協助，此部分會建議衛福部的量能出來，提供合

乎權益各方面的收容及照顧；至於母女、母子必

頇遣送出國的情形，有時需要採取替代性收容，

而非安置到收容所；至於協助購買機票等，也要

做到等語。益見非本國籍兒少身分居留權益問題

涉及部會機關權責的協調統整，不應全憑地方政

府社政單位獨力承擔協調解決這些非本國籍兒少

在臺身分居留的所有問題，行政院允應邀集所屬

各部會共同研謀解決對策。  

(九)綜上，女性外籍勞工因逃逸或遭遣返等因素，致在

臺所生育的子女面臨生父不詳、生母失聯，成為外

國籍、無國籍或國籍未定的兒少，並於辦理戶籍登

記、歸化、居留或出養時皆遭遇重重阻礙，成為社

會中黑戶隱形人，影響兒少的生存及發展；這類兒

少即使透過專案方式獲得居留證，並依據兒少權法

第22條規定獲得社會福利、醫療照顧、尌學權益等

事項的保障，但皆是暫時性措施，無助於未來發展

，一旦年滿18歲或20歲，不具有兒少身分時，便失

去保護傘。隨著逃逸外勞人數日益增加，問題更加

嚴重，行政院必頇正視這類兒少的基本人權，特別

考量這類兒少所面臨的處境，督促所屬各部會共同

積極研謀解決對策，以落實相關國際人權公約對於

兒少基本權利的保障。 

二、在外籍勞工人數持續攀升之下，勞動部及衛福部基於

國際人權規範，自91年起陸續取消女性外籍勞工的妊

娠檢查規定，惟勞動部對於女性外籍勞工在臺生育子

女所衍生的諸多需求及問題，毫無配套措施，也未能

積極與衛福部研擬因應解決對策，以致一再發生女性



25 

 

外籍勞工於懷孕或生產後逃逸或棄養子女等情事，使

得非本國籍兒少人數及問題持續增加；又我國持續引

進外籍勞工政策，惟勞動部及內政部移民署卻仍未能

建立有效管理及防堵機制，使得逃逸外勞人數有增無

減，部分外勞逃逸後在臺生育子女，以致這類兒少面

臨身分認定、居留權益等問題，甚至被滯留在臺，成

為社會中黑戶隱形人；凡此皆凸顯中央相關部會各行

其是，彼此間欠缺聯繫協調，以致規範的調整及政策

的執行欠缺配套措施，也不夠周延，因而衍生後續非

本國籍兒少安置照顧、身分認定及居留權益等諸多問

題，最終卻是由地方政府社政單位苦於收拾善後解

決，均有疏失；行政院必頇正視此項問題的嚴重性，

督促所屬各部會積極研謀防漏補強對策，俾從源頭杜

絕這類兒少問題不斷增加。 

(一)在外籍勞工人數持續攀升之下，勞動部及衛福部基

於國際人權規範，陸續取消對女性外籍勞工的妊娠

檢查規定，惟勞動部對於女性外籍勞工在臺生育子

女所衍生的諸多需求及問題，毫無配套措施，之後

也未能積極與衛福部研擬因應解決對策，以致一再

發生女性外籍勞工於懷孕或生產後逃逸或棄養子女

等情事，使得非本國籍兒少人數及問題持續增加： 

1、外籍勞工人數持續攀升，且以女性居多，年齡並

以25-34歲者居多，均占5成： 

依據勞動部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外籍勞工人

數逐年攀升，從81年的1萬5,924人，至105年已達

62萬4,768人(詳見下表1)，相當可觀。外籍勞工的

性別及年齡分布情形如下： 

（1）性別部分：女性外籍勞工居多，以105年為例

，62萬4,768位外籍勞工中，女性為35萬459人

，占56.09％；男性為27萬4,309人，占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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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下表2。 

（2）年齡部分：以25-34歲者居多，其次為35-44歲

者。以105年為例，62萬4,768位外籍勞工中，

25-34歲者即有31萬2,686人，占50.05％；35-44

歲者則有16萬2,113人，占25.95％，該兩年齡層

合計即占四分之三，詳見下表2。 

表1、我國外籍勞工人數                   單位：人 

年底別 總計 

產業外籍勞工 
(農、林、漁、牧業【國
內外船員】、製造業、
重大投資、營建工程
業、重大公共工程) 

社福外籍勞工
(看護工、家庭幫傭) 

81 15,924 15,255 669 

82 97,565 90,040 7,525 

83 151,989 138,531 13,458 

84 189,051 171,644 17,407 

85 236,555 206,300 30,255 

86 248,396 209,284 39,112 

87 270,620 217,252 53,368 

88 294,967 220,174 74,793 

89 326,515 220,184 106,331 

90 304,605 191,671 112,934 

91 303,684 182,973 120,711 

92 300,150 179,552 120,598 

93 314,034 182,967 131,067 

94 327,396 183,381 144,015 

95 338,755 184,970 153,785 

96 357,937 195,709 162,228 

97 365,060 196,633 168,427 

98 351,016 176,073 174,943 

99 379,653 193,545 186,108 

100 425,660 227,806 197,854 

101 445,579 242,885 202,694 

102 489,134 278,919 210,215 

103 551,596 331,585 2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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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別 總計 

產業外籍勞工 
(農、林、漁、牧業【國
內外船員】、製造業、
重大投資、營建工程
業、重大公共工程) 

社福外籍勞工
(看護工、家庭幫傭) 

104 587,940 363,584 224,356 

105 624,768  387,477  237,291 

資料來源：勞動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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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我國外籍勞工人數按年齡及性別分                                                        單位：人 

項目別 91年底 92年底 93年底 94年底 95年底 96年底 97年底 98年底 99年底 100年底 101年底 102年底 103年底 104年底 105年底 

按年齡分 

總  計 303,684 300,150 314,034 327,396 338,755 357,937 365,060 351,016 379,653 425,660 445,579 489,134 551,596 587,940 624,768 

24歲以下 60,434 54,912 52,319 56,232 63,697 69,887 73,945 63,552 64,986 76,912 78,786 92,783 112,694 118,155 119,649 

25-34歲 190,730 181,842 181,641 183,986 188,588 198,460 197,770 190,091 204,866 227,056 235,954 251,649 278,390 296,549 312,686 

35-44歲 48,369 59,078 75,133 81,131 79,564 81,627 84,051 86,942 97,230 107,486 115,255 125,797 138,042 148,137 162,113 

45-54歲 4,039 4,226 4,854 5,923 6,751 7,767 9,049 10,112 12,165 13,806 15,101 18,279 21,643 24,085 29,102 

55歲以上 82 67 70 106 133 177 231 308 397 389 470 610 816 1,001 1,202 

不  詳 30 25 17 18 22 19 14 11 9 11 13 16 11 13 16 

按性別分 

合計  303,684 300,150 314,034 327,396 338,755 357,937 365,060 351,016 379,653 425,660 445,579 489,134 551,596 587,940 624,768 

男  134,169 128,426 128,453 128,403 130,073 139,030 142,003 128,602 140,121 165,656 177,878 200,963 234,304 257,326 274,309 

女  169,515 171,724 185,581 198,993 208,682 218,907 223,057 222,414 239,532 260,004 267,701 288,171 317,292 330,614 350,459 

資料來源：勞動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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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勞動部及衛福部基於保障外籍勞工基本人權，陸

續取消女性外籍勞工的妊娠健康檢查： 

（1）勞動部於91年11月9日取消女性外籍勞工入國

後每6個月的定期妊娠檢查： 

〈1〉查81年5月8日公布施行之尌業服務法第45

條規定，雇主聘僱外籍勞工工作，應檢具有

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其許可及

有關聘僱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當時中央主管機

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已於103年2月17日改

制升格為勞動部，下稱勞動部)依據前述授權

規定於81年7月27日發布的「外國人聘僱許

可及管理辦法」16，要求女性外籍勞工應接

受妊娠檢查之相關規定如下： 

《1》入境前，應提供妊娠檢查結果，若不合格

，不得辦理入國簽證。 

《2》入國後3日內，應至指定的醫院接受檢查

，若不合格，應於14日內出國。 

《3》入境工作後每滿6個月，應至指定的醫院

接受檢查，若不合格，撤銷聘僱許可。 

〈2〉嗣後勞動部為保障外籍勞工基本人權，並考

量國內雇主的權益，於90年11月7日修正發布

「外國人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針對女性

外籍勞工入國後每6個月的健康檢查，取消

妊娠檢查項目，並自91年11月9日起施行；但

入國前及入國後3日內應辦理的健康檢查項

目中，仍包含妊娠檢查。 

（2）衛福部於96年10月2日取消女性外籍勞工入國

                   
16
 勞動部於93年1月13日廢止「外國人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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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3日的妊娠檢查，再於104年7月31日取消入

國前的妊娠檢查： 

〈1〉查91年1月21日修正之尌業服務法第48條規

定，受聘僱外籍勞工入境前後之健康檢查管

理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當時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行政院衛

生署(102年7月23日改制為衛福部，下稱衛福

部)依據前述授權規定於93年1月13日訂定發

布「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該

辦法第5條及第6條仍要求女性外籍勞工入

國前及入國後3日內應辦理的健康檢查項目

，包含妊娠檢查項目；女性外籍勞工於入國

前經檢查有懷孕情形，屬健康檢查不合格，

不得辦理入國簽證；入國後的檢查若不合格

，則不予聘僱許可。 

〈2〉嗣後衛福部基於母性保護及國際人權規範

，保障外籍勞工之工作權益，先於96年10月

2日修正「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

」，取消入國後3日的妊娠檢查項目；104年

7月31日再次修正該辦法，取消入國前的妊

娠檢查項目。至此，女性外籍勞工不論於入

國前、入國後，皆毋頇接受妊娠檢查。  

3、勞動部對於女性外籍勞工在臺生育子女所衍生的

諸多需求及問題，卻毫無配套及協助措施，之後

也未能與衛福部研擬因應解決對策： 

    勞動部雖表示略以：取消妊娠檢查後，該部

已於「外籍勞工在臺工作頇知手冊」載有雇主不

得因外籍勞工懷孕而片面解除雙方勞動契約，並

於外籍勞工入境時透過機場服務站向其進行宣

導及發放該手冊；另依性別工作帄等法第23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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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僱用受僱者100人以上之雇主，應提供托兒

設施或適當之托兒措施；僱用合法外籍勞工的雇

主如符合上述規定，自應依法提供托兒設施或托

兒措施，以協助受僱者子女托育需求等語。惟查： 

（1）104年間關愛之家送請內政部移民署協處的11名

非本國籍兒童個案，皆為外籍勞工所生的未成

年子女，其中部分個案的生母原本為合法外籍

勞工，於懷孕後因擔心產子即頇出國，不得已

將孩子交由關愛之家協助照顧，以便持續為雇

主工作。又，勞動部雖已禁止雇主不得因外籍

勞工懷孕而片面解除雙方勞動契約，並透過各

種方式進行宣導，惟實務上仍有合法外籍勞工

擔心在臺懷孕生子將遭雇主以其他理由解約，

亦顧慮生產後的子女照顧問題，於是當懷孕時

選擇逃逸一途。關愛之家於本院諮詢時也表

示：有些雇主相當好心，當發現合法外籍勞工

懷孕，不會通報仲介帶走，這些外國籍媽媽為

能持續工作，生產後只好將孩子委請關愛之家

協助照顧，有些媽媽表明之後回國時會帶回孩

子一起回去，但有些媽媽則表明不要孩子等語。 

（2）依據勞動部統計資料顯示，社福外籍勞工(含看

護工及家庭幫傭)人數從81年的7,525人，逐年

增加至105年的23萬7,291人(參閱前表1)，占外

籍勞工總人數的比率也從81年的4.20％，逐年

增加至105年的37.98％；其中外籍家庭看護工

幾乎皆為女性，比率高達99％以上。女性外籍

家庭看護工因懷孕等因素無法提供照顧服務的

空窗期，被看護者或家屬雖可自行聘僱本國照

顧服務員提供照顧，勞動部並提供每月1萬元的

僱用獎助，最長得補助1年。惟該部對於每年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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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生產的女性外籍勞工人數及雇主申請前述補

助的人數，卻皆未有統計資料，以致該項措施

的執行成效難見，益見該部對於女性外籍家庭

看護工因懷孕及生產而所衍生的雇主受照顧權

益、工作效能、生育費用、子女托育照顧等諸

多問題及需求，欠缺相關配套措施，坐視由雇

主及外籍看護工自行承擔及解決。 

（3）再據報導者於本院諮詢時表示：勞動部、衛福

部考量人權，既然取消女性外籍勞工的妊娠檢

查，這些女性外籍勞工並受到勞動基準法及性

別工作帄等法的保障，享有產假與育嬰假等，

但這些女性外籍勞工於夜間時能否無需住在雇

主家中、可否利用工作之餘照顧孩子等諸多問

題，皆需要配套，相關部會卻未能進行研商並

訂定相關配套措施等語。外交部也於105年12月

9日函17勞動部及衛福部：尌非本國籍兒少在臺

居留、認領及收養等問題經研議後認為，由於

部分非本國籍兒少問題係由逃逸外籍勞工所衍

生，且有初期懷孕之外籍勞工申請入境後於雇

主家產子之案例，建請該兩部針對外籍勞工申

請來臺免驗懷孕項目研議配套措施等語。 

（4）此外，部分國家存在嚴格的宗教規範，不容許

墮胎、婚姻外或未婚生子，該國外籍勞工在臺

懷孕生產，懼怕攜帶子女回國後遭到嚴厲的懲

罰、危及生命，於是在臺棄養子女。足見勞動

部及衛福部在未妥善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之

下，即貿然取消妊娠檢查的規定，以致衍生非

本國籍兒少滯留在臺問題。 

                   
17
 外交部105年12月9日外條法字第1052552706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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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隨著外籍勞工人數逐年攀升，逃逸外籍勞工人

數有增無減，勞動部能否於外籍勞工入國之初

或健康檢查等時機，研議建立相關預防機制，

以杜絕非本國籍兒少問題持續產生，該部僅表

示略以：保障懷孕生育係屬母性保護之重要一

環，不宜採行預防或禁止措施，該部可配合衛

福部提供有關避孕衛教及生育相關社會福利

措施等宣導內容，加強宣導等語。足見勞動部

對於取消妊娠檢查規定，欠缺配套措施，甚至

在問題日趨嚴重之下，仍未能積極與衛福部研

擬因應解決對策，以致無法杜絕非本國籍兒少

人數及問題持續增加。 

4、由上可見，在外籍勞工人數持續攀升之下，勞動

部及衛福部基於國際人權規範，自91年起陸續取

消對女性外籍勞工妊娠檢查的規定，勞動部並禁

止雇主不得因外籍勞工懷孕而解除雙方勞動契

約；惟勞動部對於女性外籍勞工在臺生育子女所

衍生的諸多需求及問題，例如：女性外籍勞工懷

孕及生產後的工作狀況、生育費用、子女托育照

顧、雇主家中被照顧者於外籍家庭看護工懷孕生

子期間的受照顧權益，以及部分國家的宗教規範

嚴格禁止婚姻外及未婚生子等，欠缺相關配套、

協助及管理措施，迄今也未能積極與衛福部研擬

因應解決對策，致無法防杜女性外籍勞工於懷孕

或生產後發生逃逸或棄養子女等情事，而後續所

衍生的非本國籍兒少安置照顧及身分居留等種

種問題，卻是由各地方政府社政單位承擔收拾解

決。 

(二)逃逸外勞人數有增無減，部分外勞逃逸後在臺生育

子女，以致非本國籍兒少人數逐年增加，也衍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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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這類兒少身分認定的種種困難及被遺滯在臺的

問題，足見勞動部及內政部移民署未能於源頭建立

有效管理輔導及防堵機制： 

1、依據勞動部組織法第5條第2款規定，該部設勞動

力發展署，負責執行跨國勞動力之聘僱許可及管

理等事項。再據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第2條第1項

第5款規定，該署掌理有關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

關規定之查察、收容、強制出國(境)及驅逐出國(

境)等事項。因此，勞動部及內政部移民署應各尌

職掌加強對外籍勞工的管理輔導及查處行蹤不

明外籍勞工。 

2、惟在外籍勞工人數逐年攀升之下，逃逸外籍勞工

人數也不斷增加： 

（1）依據勞動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外籍勞工人

數從81年的1萬餘人，至105年已達62萬餘人；

我國外籍勞工行方不明新增人數也從83年的

5,922人，逐年增加至104年的23,149人，105年

雖略微降低，惟仍有2萬1,708人，其中印尼籍

及越南籍者居多，詳見下表3。 

表3、83年至105年外籍勞工行方不明新增人數按國籍分 

單位：人 

年別 合計 印尼 
馬來 

西亞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蒙古 

83 5,922 136 134 1,865 3,787 0 0 

84 11,424 232 98 3,599 7,495 0 0 

85 7,424 263 30 3,000 4,131 0 0 

86 5,508 334 18 2,962 2,194 0 0 

87 4,677 493 6 2,450 1,728 0 0 

88 4,057 760 12 1,882 1,403 0 0 

89 4,268 1,680 16 1,303 1,234 35 0 

90 5,089 2,804 2 1,048 942 293 0 

91 7,079 3,809 1 643 1,042 1,5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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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合計 印尼 
馬來 

西亞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蒙古 

92 9,688 3,411 0 873 1,171 4,233 0 

93 12,062 1,978 0 1,177 1,369 7,536 2 

94 12,938 1,973 0 1,543 2,040 7,363 19 

95 10,918 4,232 0 1,023 1,239 4,422 2 

96 11,226 4,870 0 867 959 4,529 1 

97 11,105 5,506 0 643 680 4,275 1 

98 10,743 4,672 0 552 381 5,138 0 

99 14,147 6,484 0 662 411 6,590 0 

100 16,320 7,984 0 790 561 6,985 0 

101 17,579 7,969 0 675 468 8,467 0 

102 19,471 9,759 0 685 289 8,738 0 

103 17,311 8,594 1 562 286 7,868 0 

104 23,149 9,569 0 685 277 12,618 0 

105 21,708  8,833  0  547  274  12,054  0 

資料來源：勞動部網站。  

（2）再據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資料顯示，由於每年

不斷發生新增逃逸外籍勞工，以致每年逃逸外

籍勞工累計總數持續攀升，截至105年12月31

日，行蹤不明的外籍勞工人數累計已達24萬

3,526人，其中女性為14萬9,112人(占61.23％)，

男性為9萬4,14人(占36.77％)。再從國籍來看，

以越南籍居多，計有10萬8,184人(占44.42％)，

其次為印尼籍的9萬7,496人(占40.04％)，2國人

數合計即占8成以上。如同時從國籍及性別來

看，女性以印尼籍居多，計有8萬960人(占33.24

％)，男性則以越南籍居多，計有5萬8,470人(占

24.01％ )。另歷年來累計逃逸外勞總計 24萬

3,526人中，經查處遣返出境者計有18萬9,241

人，在所收容人數為551人，尚有5萬3,734人仍

在臺行蹤不明(詳見下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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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截至105年12月31日行蹤不明外籍勞工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國籍 性別 
累計行蹤
不明總數 

已查處 
出境累計
總數 

目前在臺 
仍行蹤不
明總人數 

目前在所
收容人數 

印尼  

男  16,536  12,426  4,056  54  

女  80,960  60,911  19,903  146  

計  97,496  73,337  23,959  200  

馬來  

西亞  

男  26  25  1  0  

女  5  5  0  0  

計  31  30  1  0  

蒙古  

男  12  12  0  0  

女  14  14  0  0  

計  26  26  0  0  

菲律賓  

男  3,524  3,124  397  3  

女  15,135  12,956  2,172  7  

計  18,659  16,080  2,569  10  

泰國  

男  15,846  15,092  745  9  

女  3,284  3,132  152  0  

計  19,130  18,224  897  9  

越南  

男  58,470  41,165  17,032  273  

女  49,714  40,379  9,276  59  

計  108,184  81,544  26,308  332  

總計  

男  94,414  71,844  22,231  339  

女  149,112  117,397  31,503  212  

計  243,526  189,241  53,734  551  

備註：依據內政部表示，本表中「已『查處出境』累計總數」，

係指行蹤不明外籍勞工經該部移民署或其他機關查處後，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限令出國或強制驅逐出國者。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網站。 

3、本院針對外籍勞工的引進與管理，問題層出不窮

，以致外勞逃逸人數不斷增加，影響社會治安甚

鉅，曾糾正內政部移民署及勞動部在案
18
，惟外

籍勞工逃逸事件仍層出不窮，逃逸人數也持續增

加。逃逸的外籍勞工當獨處異鄉，易與同為外籍

                   
18
 外勞及外籍看護工之引進與管理，問題層出不窮，影響社會秩序安定甚鉅，相關主管機關

否涉有違失，認有深入調查瞭解之必要乙案 (派查號： 98年 11月 20日院台調壹字第

0980801074號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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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者產生情感連結，進而交往甚至懷孕產子，

因而衍生更多的非本國籍兒少問題。查104年間

關愛之家送請內政部移民署協處的11名非本國籍

兒童個案，多為逃逸外籍勞工所生育的子女。關

愛之家於本院諮詢時也指出：我們的個案皆是來

到臺灣交男朋友後懷孕生子，這類孩子愈來愈多

；我們目前有1百多個孩子，每個月都會協助5、

6名以上的非本國籍孩子送回原屬國，絕大部分

孩子的生父、生母皆是非法逃逸外勞等語。 

4、再據臺北市政府查復表示：外籍勞工來臺後逃逸

原因繁多，諸如：遭剝削支付超額仲介費用、受

雇主身心虐待、威脅恐嚇、限制自由、性騷擾性

侵害等，甚至超時工作、工作性質不符等，儘管

勞動部設立24小時諮詢保護專線，卻仍時有所聞

在勞動機關進行勞動檢查後，外籍勞工持續遭到

不當對待；部分外籍勞工在非合理的工作環境下

，獨身於異國求助無援，便選擇逃逸一途，惟為

清償來臺貸款費用及維持原母國家庭生計，只能

非法工作，當獨處異鄉與同為外籍勞工者產生情

感連結，進而交往甚至懷孕產子；又為能持續工

作，無法親自照顧孩子，便託付友人照顧，造成

親子分離，倘外籍勞工遭遣返回國，子女若未經

查獲一併遣返，便使孩子在我國成為無依兒少或

棄嬰；我國如未能檢討跨國勞動政策，恐使更多

孩子被遺留在臺，形成「外籍勞工的孤兒潮」，

對未成年的帅童實屬不利，最前端權管機關應進

行相關預防措施及輔導機制等語。 

5、衛福部更進一步指出略以：目前實務上，外籍勞

工逃逸後，為免身分曝光，多不願主動向政府單

位請求協助，而轉向民間團體求助，但這類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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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地點有限，導致部分非法外籍勞工至異地打

工後，必頇舟車往返至民間團體所在地探視子女

；事實上，外籍勞工可直接向工作所在地的縣市

政府申請委託安置，即可尌近探視子女。因此，

如何鼓勵這些非法外籍勞工勇於向政府求助，讓

各地方政府社政主管單位得以及時介入予以協

助，實為重要；惟此涉外籍勞工管理議題，尚需

請勞動部及內政部從源頭管理思考相對應的配

套解決措施等語。 

6、此外，依據本院諮詢結果，部分逃逸外勞在臺未

婚(或在原屬國已有婚姻關係)生子，畏於宗教規

範，若攜帶子女回國，將承受巨大壓力及嚴厲懲

罰，故有生產後遺棄子女的情形發生。  

7、由上可見，隨著我國持續引進外籍勞工，逃逸外

勞人數持續成長，而外籍勞工逃逸後在臺懷孕生

產的情事也不斷發生，以致非本國籍兒少人數逐

年增加，也衍生後續這類兒少身分認定的種種困

難及被遺留在臺的問題，足見勞動部及內政部移

民署面對年年增加的逃逸外勞問題，未能建立有

效輔導管理及防堵機制。 

(三)綜上，在外籍勞工人數持續攀升之下，勞動部及衛福

部仍基於國際人權規範，自91年起陸續取消對女性外

籍勞工妊娠檢查的規定，惟勞動部對於女性外籍勞工

在臺生育子女所衍生的諸多需求及問題，例如：女性

外籍勞工懷孕及生產後的工作狀況、生育費用、子女

托育照顧、雇主家中被照顧者於外籍家庭看護工懷孕

生子期間的受照顧權益，以及部分國家的宗教規範嚴

格禁止婚姻外及未婚生子等，卻皆欠缺完善的研議評

估、配套、協助及管理等措施，之後也未能積極與衛

福部研議因應解決對策，以致一再發生女性外籍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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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懷孕或生產後逃逸或棄養子女等情事，使得非本國

籍兒少人數及問題持續增加；又我國持續引進外籍勞

工政策，勞動部及內政部移民署卻仍未能建立有效管

理及防堵機制，使得逃逸外勞人數有增無減，外勞逃

逸後在臺生育子女也日益增加，而這類兒少面臨身分

認定、居留權益等諸多問題，甚至被滯留在臺，成為

社會中黑戶隱形人，基本人權蒙受嚴重威脅。前述種

種凸顯中央相關部會各行其是，彼此間欠缺聯繫協調

合作，以致規範的調整及政策的執行欠缺配套措施，

也不夠周延，因而衍生後續非本國籍兒少安置照顧及

身分居留等諸多問題，卻是由地方政府社政單位苦於

收拾善後處理，均有疏失。外籍勞工人數已突破60

萬人，行政院必頇正視此項問題的嚴重性，督促所屬

各部會積極研謀防漏補強對策，俾從源頭杜絕這類兒

少問題不斷增加。 

三、衛福部國健署雖已要求醫療院所落實核對外國籍產

婦的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但實務上仍發生逃逸外籍勞

工生產時冒用他人證件、使用偽變造資料、填報資料

未盡完整或不實等情事，嚴重影響出生通報資料的正

確性及完整性，以致後續難以追蹤該外勞及新生兒下

落；加上內政部移民署所屬各地專勤隊接獲醫療院所

通知有外國籍產婦身分疑義案件時，未能立即到場確

認，另接獲通知訪查非本國籍新生兒出生通報案件，

又已超過1週以上的時間，產婦早已離開醫院不知去

向；另部分逃逸外籍勞工因擔憂身分曝光而未於醫療

院所生產，造成日後這類非本國籍兒少身分的查證比

對，更加棘手；行政院允應督促所屬共同研謀解決對

策，加強源頭管理，以避免造成日後這類兒少身分認

定及遣返作業等困難。  

(一)依據兒少權法第14條規定，胎兒出生後7日內，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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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將新生兒出生的相關資料通報衛生主管機關，

衛生主管機關並應將前述資料轉知戶政主管機關。  

又如前所述，內政部為落實新生兒戶籍管理，依據

戶籍法第6條規定辦理出生登記，訂定「出生資料網

路通報作業要點」，依據該要點相關規定，內政部透

過網路傳輸方式取得由衛福部國健署傳輸的出生通

報資料，若父母均為外國籍、或母為外國籍而父不

詳的新生兒出生通報資料，由移民署取回資料後，

依據「外來人口在臺所生新生兒註記標準作業流程

」辦理出生註記及訪查，並列管追蹤至該新生兒取

得相關停居留身分或出境止(參閱第75頁的圖1)。 

(二)衛福部國健署為加強各醫療機構確認外國籍產婦身

分的真實性，以確保新生兒出生通報資料的正確性

，避免假資料衍生後續難解的問題，已要求接生醫

療院所於受理產婦生產時，應確實核對該產婦的身

分證明文件正本，以確認身分；若遇有可疑或不明

及未持有身分證明文件正本的非本國籍婦女生產時

，必頇立即向醫療院所所在地的各縣市內政部移民

署專勤隊查證及確認。前述內容並規定於「出生通

報作業工作手冊」中，國建署也發函辦理相關宣導

，以及完成「外籍產婦係冒用他人身分證明文件之

案例彙編」於103年2月24日函請各地方衛生局轉知

轄區衛生所及接生醫療院所。惟查： 

1、依據內政部查復表示：部分生母持不實證件於醫院

生產，造成該子女日後身分查證的困難，且生母遭

查獲時，負責收容及遣返的人員不知生母在臺生育

子女，導致離境後，新生兒卻滯留在臺等語。 

2、再據報導者於本院諮詢時表示：根據採訪第一線

專勤隊員的結果，有些外籍媽媽到醫院生產時，

並未出示健保卡，但醫院仍會協助接生，她們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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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姓名或國籍等資料後，尌會先進行生產。生產

後，專勤隊再來看她們留下的資料，大約10件中

有7、8件是假資料。但填寫的內容並非全是假的

資料，其中可能有1、2項為真實(如國籍)，或資料

填寫不完整，以致後續追蹤產生許多困難等語。

關愛之家也表示：逃逸外籍勞工為躲避查緝，至

醫院生產時使用他人的身分資料，如循著這項資

料找到被冒用身分者，被冒用者會說：我不認識

這位產婦，也不知道身分資料為何被冒用等語。 

3、由上可見，衛福部雖已辦理相關宣導措施，也不

斷發函要求各醫療院所強化出生通報工作，惟實

務上仍發生逃逸外籍勞工生產時冒用他人證件

、使用偽變造資料、填報資料未盡完整或不實等

情事，嚴重影響新生兒通報資料的正確性及完整

性，造成該兒少日後身分查證的困難，且當生母

遭查獲時，負責收容及遣返的人員全然不知生母

在臺生育子女，導致離境後，子女卻滯留在臺。 

(三)查內政部移民署為追踪非本國籍新生兒，於101年7

月16日訂定「外來人口在臺所生新生兒註記標準作

業流程」19，要求內政部移民署所屬各地服務站經

下載非本國籍新生兒出生通報資料後，除進入「入

出國及移民管理系統」於生母的居留資料中註記「

在臺生產子女」外，另經判斷新生兒的父母如未具

有合法居留身分時，應函知專勤隊派員訪查追蹤新

生兒下落，並將訪查結果登錄於「入出國及移民管

理系統」。再據內政部查復表示：醫療院所對於外籍

產婦身分若有疑義時，經通知後由專勤隊派員到場

進行人別確認，以取得產婦正確資料，並註記於移

                   
19
 之後內政部移民署於102年7月7日、103年8月26日及104年11月5日三度修正「外來人口在臺

所生新生兒註記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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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署相關資訊系統，以避免生母離境後，在臺所生

子女卻滯留在臺等語。惟查： 

1、依現行法規，醫療院所於7日內辦理新生兒出生

通報，內政部透過網路傳輸方式取得由衛福部國

建署傳輸的新生兒出生通報資料後，若父母均為

外國籍、或母為外國籍而父不詳，以7日為1週期

，由該部移民署所屬各地服務站下載通報資料辦

理註記，倘若經判斷發現新生兒的父母未具有合

法居留身分時，即函知專勤隊派員訪查追蹤新生

兒下落。可見專勤隊接獲通報並派員前往訪查新

生兒下落時，已超過1週以上的時間，產婦早已

離開醫院、不知去向。報導者於本院諮詢時也表

示：根據採訪第一線專勤隊人員的結果，醫院進

行出生通報後，再發公文至專勤隊通常需要2週

以上的時間，媽媽早尌離開醫院，且媽媽因是逃

逸外勞身分，為躲避查緝，多在醫院留下假資料

，後續即難以追蹤找尋這位媽媽及小孩等語。  

2、再據臺北市政府查復表示：該府社會局曾於105

年6月21日接獲通報有關1名印尼籍產婦在該市

市立聯合醫院生產，該醫院因發現生母居留證過

期，又無健保身分，於是聯繫內政部移民署臺北

市專勤隊，惟於該母子出院前，專勤隊並未派員

前往醫院對該印尼籍婦女進行比對、註記等工作

；此外，各醫療院所發現產婦持逾期的居留證時

，雖得配合進行通報，但移民署專勤隊接獲通報

後未能及時到場進行身分確認，以致常有外籍生

母在生產後將子女留置在醫院後離去；也因未確

認身分，即無法於移民署相關資訊系統中註記該

外籍生母在臺生產子女，當外籍生母離臺時將無

法勾稽比對，造成子女滯留在臺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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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上可見，醫療院所對於外籍產婦身分若有疑義

時，雖可通知內政部移民署所屬各地專勤隊，由

專勤隊派員到場確認產婦的正確身分資料，惟實

際上卻有專勤隊對於醫療院所通知有外國籍產

婦身分疑義案件，未能立即到場確認；另各地專

勤隊接獲通知訪查非本國籍新生兒出生通報案

件時，已超過1週以上的時間，此時產婦早已離

開醫院不知去向。  

(四)另查部分懷孕的逃逸外籍勞工因擔心身分曝光而自

行生產，這類新生兒無法經由醫療院所進行出生通

報，亦未有出生證明資料，以致後續查證比對身分

，更加困難。以104年間關愛之家所提送的11名非本

國籍兒童個案為例，其中即有3名個案係由生母自行

產下，因而未有出生證明及出生通報等資料，使得

後續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苦於這些兒童的身分確認及

處理等事宜。 

(五)綜上，衛福部國健署雖已要求醫療院所落實核對外國

籍產婦的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惟實務上仍發生逃逸外

籍勞工生產時冒用他人證件、使用偽變造資料、填報

資料未盡完整或不實等情事，嚴重影響出生通報資料

的正確性及完整性，以致後續難以追蹤生母及新生兒

下落；加上內政部移民署所屬各地專勤隊接獲醫療院

所通知有外國籍產婦身分疑義案件時，未能立即到場

確認，另接獲通知訪查非本國籍新生兒出生通報案

件，又已超過1週以上的時間，產婦早已離開醫院不

知去向。另部分非法外籍勞工因擔憂身分曝光而未於

醫療院所生產，造成日後這類非本國籍兒少身分的查

證比對，更加棘手。行政院允應督促所屬共同研謀解

決對策，加強源頭管理，以避免造成日後這類兒少身

分認定及遣返作業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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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政部移民署所屬專勤隊人員未確依規定落實辦理

非本國籍兒少隨同母親一同遣返工作，移民署亦未建

立有效勾稽比對機制，致發生外籍生母自行離境或遭

遣返出國，所生育的子女卻滯留在臺的疏失情事，增

加日後處理這類非本國兒少身分居留問題的困難度

，內政部應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進。 

(一)內政部鑑於實務上發生逃逸外籍勞工刻意遺棄在臺

出生的非婚生子女事件，為保障這類兒童權利，於

99年訂定「待遣返非法停居留之外來人口育有未滿

18歲子女時之工作標準作業流程」。 

(二)依照上述「待遣返非法停居留之外來人口育有未滿

18歲子女時之工作標準作業流程」相關規定，內政

部移民署所屬各地專勤隊於受理各單位移送的待遣

返非法停居留之外來人口時，應詢問有無未滿18歲

的子女，並於移送收容所前或暫時收容時，比對新

生兒出生通報資料，以確認外來人口在臺是否有未

滿18歲的子女；且專勤隊應於遣返非法停居留的外

來人口返國時，瞭解若育有子女者，應協助其子女

一併返國，若該子女無法隨同返國時應予列管，並

提供必要協助。前述規定的目的，乃是考量非本國

籍兒少隨同生父母返回原籍國共同生活，較符合兒

少最佳利益。 

(三)104年間行政院前副秘書長徐中雄訪視關愛之家於

臺北市附設的一處婦帅容留場所，為解決非本國籍

兒童身分權益問題，關愛之家於是將11名兒童名冊

送請內政部移民署協助處理，前揭11名兒童均為外

籍勞工所生的未成年子女。惟據臺北市政府及內政

部提供的資料顯示，其中3名個案的生母已出國或遭

遣送出國，該子女卻未能隨同生母一併返國(詳見下

表)，後續專勤隊人員也未列管並提供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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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在臺生產子女
註參日期 

生母離境時間 

1 102年7月16日 生母於103年12月16日自行出國。 

2 101年12月13日 生母於102年10月17日遭遣送出國。 

3 103年5月30日 生母於102年10月21日自行出國。 

(四)針對前述3名個案，內政部查復結果如下： 

1、第1名個案：生母非屬行蹤不明外勞，並無非法

查處紀錄，依規定得自行離境。 

2、第2名個案：生母為行蹤不明的外籍勞工，於102

年9月15日遭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查獲，

並經內政部移民署宜蘭收容所收容後，於同年10

月17日遣送出國；依當時規定，查處人員應確認

該勞工在臺有無生產子女，惟生母遭查獲時，負

責受理案件、收容及遣返的臺北市專勤隊及宜蘭

收容所，均疏未發現其在臺生產子女，導致該名

孩童滯臺。 

3、第3名個案：內政部移民署屏東縣專勤隊於102年

10月21日受理生母自行到案時，疏未主動詢問其

有無在臺生產子女，以致生母出境時，其子女未

隨同一定遣返。 

(五)依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及衛福部查復結果，前述3

名非本國籍兒童因生母的國籍而被認定為外國

籍，但生母已自行出境或遭遣返出國，以致無法取

得國籍，又無法辦理出養，造成日後這類兒少身分

居留等問題的解決，處於膠著狀況，迄無法獲得有

效解決。顯見內政部移民署所屬專勤隊人員未能確

依規定落實辦理非本國籍兒少隨同母親一同遣返

作業，移民署也未能建立有效勾稽比對機制，造成

外國籍生母已自行離境或遭遣返出國，而子女卻滯

留在臺，增加日後處理的困難度。 



46 

 

(六)內政部坦言相關負責受理、收容及遣返的人員有所

疏失並表示：未來將加強宣導及要求相關人員確依

「內政部移民署查處非法外來人口及其在臺育有未

滿十八歲兒少工作標準作業流程」確認非法外來人

口在臺有無生產子女及進行列管，並落實查詢入出

國及移民管理系統之相關資料；另移民署現正將「入

出國及管理系統」與「國境查驗系統」進行勾稽比

對，以利於生母現身時即能出現警示訊息，以免新

生兒滯臺成為無依兒少，影響權益甚鉅等語。 

(七)綜上，內政部移民署專勤隊人員未確依規定落實辦

理非本國籍兒少隨同母親一同遣返工作，移民署亦

未建立有效勾稽比對機制，以致發生外籍生母自行

離境或遭遣返出國，所生育的子女卻滯留在臺的疏

失情事，增加日後處理這類非本國兒少身分居留問

題的困難度，內政部應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進。 

五、104年2月4日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後，懷胎5個月以上

、或生產未滿2個月的非法外籍勞工及未滿12歲的非

本國籍兒童得不暫予收容，該項修法立意良善，但內

政部移民署欠缺適當的收容替代場所，也未能建立有

效管理追蹤機制，以致這些非法外籍勞工在收容替代

處分期間再次逃逸及棄養子女等情事，衍生後續非本

國籍兒少身分認定及安置照顧等諸多問題，顯見內政

部於修法的同時，未能督促移民署通盤研擬相關配套

措施，以致又發生非法外籍勞工再次逃逸的漏洞，核

有未當，亟應從速研謀解決對策。  

(一)依據104年2月4日修正的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8條、第

38條之1等規定，非法外籍勞工受強制驅逐出國處分
20
，內政部移民署得暫予收容；若為懷胎5個月以上

                   
20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6條第2項第1款規定，外國人有逾期停 (居 )留或非法工作者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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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生產、流產未滿2個月者及為未滿12歲的兒童，得

不暫予收容，因此，內政部移民署於查處外來人口

或接獲醫療院所通報有產婦為逾期居留的外國人時

，得命其或主動為其覓尋在臺設有戶籍國民、慈善

團體、非政府組織或其本國駐華使領館、辦事處或

授權機構的人員具保，作成收容替代處分，並將所

生子女隨同生母安置在具保處所，同時規定該生母

應遵守下列事項的一部或全部，以保全強制驅逐出

國的執行：1、定期至移民署指定的專勤隊報告生活

動態；2、限制居住於指定處所；3、定期於指定處

所接受訪視；4、提供可隨時聯繫的聯絡方式、電話

，於移民署人員聯繫時，應立即回復。 

(二)惟查內政部移民署對懷孕、生產的逃逸外勞所為的

收容替代處分，實務上存在以下問題： 

1、逃逸外勞多屬經濟弱勢者，經移民署裁處收容替

代處分後，依法不得工作，但當事人為清償來臺

貸款費用及維持原母國家庭生計，或為籌措安置

期間的生活或返國機票費用，於收容替代處分期

間仍發生逃逸，以便在臺非法工作。另有部分逃

逸外勞在臺未婚生子，礙於宗教規範或於母國已

有婚姻，攜帶子女返國將承受巨大壓力與懲罰，

故有遺棄子女的情形發生。 

2、收容替代處分不易完全掌控逃逸外勞的行蹤，移

民署雖要求責付人具保並承擔防止該產婦行方

不明的責任，但未有強制力及相關罰則，以致發

生外勞再次逃逸或棄養子女，受責付人無力撫養

該子女，後續即由相關機關進行安置事宜，衍生

一連串非本國籍兒少問題及社會成本。 

                                                        
民署得強制驅逐出國，或限令其於10日內出國，逾限令出國期限仍未出國，移民署得強制

驅逐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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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移民署安置這類個案多需覓得慈善團體、非政府

組織具保，但除這類個案極易再次逃逸外，慈善

團體、非政府組織也因無相關經費而不願具保。  

4、自入出國及移民法於104年2月4日修正後至105

年6月底止，外國人為懷胎5個月以上或生產、流

產未滿2個月者及為未滿12歲的兒童不暫予收容

而為收容替代處分者計有47人，其中竟有25人於

收容替代處分期間再次逃逸。 

(三)臺北市政府及衛福部尌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8條及第

38條之1規定的收容替代處分，也提出以下問題：  

1、非法居留的外籍勞工在收容替代處分期間，為維持

其生存所需，必頇持續工作，但尌業服務法第44

條及第45條已明定非法外籍勞工不得從事工作，明

顯出現移民主管機關與勞動主管機關法令與管理

間不協調，致非法外籍勞工持續在外非法工作，而

所生子女的身分確認及受照顧相關權益蒙受威脅。 

2、移民主管機關未針對前述不適收容的非法外籍

勞工及其未成年子女設置合法容留場所，社政單

位所主管的兒少安置及教養機構僅限於收容未

滿18歲的兒少，生母無法一併安置，造成生母與

孩子分離，不利於兒少的成長。此外，社政單位

的安置處所無法限制人身自由，而該項處分涉及

後續遣返作業，倘若由社政單位進行安置，恐將

衍生更多外勞再次逃逸的問題。 

3、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8條規定的收容替代處分，但

移民主管機關未能完全掌握外籍勞工的動向，以

致這些外籍勞工仍有逃逸的可能，實務上也發生

外籍勞工遭遣返出國而子女仍滯留在臺的人倫

遺憾，顯見前端移民主管機關在管理外籍勞工上

未有周延配套，以致外籍勞工所生子女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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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端社政機關除需要挹注更多資源、人力協助

處理外，對於未能與生母一同返回母國的兒童基

本人權保障，更是嚴重挑戰。 

4、針對前述收容替代處分所衍生的後續問題，建議

內政部移民署尋覓合適場地並委託社會福利團

體辦理非法外籍勞工100日收容期滿 21或不適收

容的後端容留處所，或與相關社會福利機構簽訂

收容行政契約，以利非法外籍勞工的後續管理及

追蹤輔導。 

(四)查105年1月21日衛福部社家署召開聯繫會議時，曾

建請內政部移民署針對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8條所為

的收容替代處分，評估可能衍生的問題與社會成

本，強化分級管理機制，並研議利用既有收容處所

或委託民間團體提供安置的可行性。同年11月1日社

家署召開聯繫會議時，又再次建請內政部移民署針

對目前收容替代處分衍生的社會問題，從法制面及

執行面，尌相關事項包括：責付安置機構的定位與

條件、安置期限、安置期間機構管理及安置人員應

遵行事項等進行檢討，明確相關規範與執行流程。

但前述事項，迄今仍未見內政部督促所屬提出具體

因應解決對策，僅請移民署加強查訪聯絡頻率，並

於電腦註記、掌握行蹤，俟生產子女後，儘速辦理

遣返作業。 

(五)綜上，104年2月4日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後，懷胎5

                   
21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第708號解釋，96年12月26日修正公布的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8條第1項：「外國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移民署得暫予收容……」(即100年11月23日修正公布同條項：「外國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移民署得暫予收容……」)之規定，因遣送所需合理作業期間之暫時收容部

分，未賦予受暫時收容人即時之司法救濟；又逾越上開暫時收容期間之收容部分，非由法院審查

決定，均有違憲法第8條第1項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2

年時，失其效力。內政部為符合憲法及上述解釋，對於非法外國人的收容必須符合比例原則、禁

止無限期收容及法官保留原則，於104年2月4日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第38條規定，並增訂第38條

之1～第38條之9等規定後，移民署對於非法外籍勞工的暫予收容期限不得超過10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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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以上、或生產未滿2個月的非法外籍勞工及未滿

12歲的非本國籍兒童，得不暫予收容。該項修法考

量前述外國人的特殊情況，立意良善，但該項規定

施行後，內政部移民署欠缺適當的收容替代場所，

也未能建立有效管理追蹤機制，以致這些非法外籍

勞工在收容替代處分期間仍發生再次逃逸及棄養子

女的情事，衍生後續非本國籍兒少身分認定及安置

照顧等諸多問題，顯見內政部修法的同時，未能督

促移民署通盤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以致又衍生非法

籍勞工再次逃逸的情事，核有未當，亟應從速研謀

解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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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及三，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進

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糾正勞動部及內政部移民署。 

三、調查意見四至五，函請內政部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進

見復。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

、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聯席會處理。 

調查委員：王美玉 

尹祚芊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2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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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本院105年2月17日院台調壹字第1050800034號派查函

暨相關案卷。 


